《惠阳区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我区住房保障体系，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着力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国办发〔2021〕22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21〕39号）、《惠州市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实施方案》（惠府办〔2022〕19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惠阳区实际，我局拟定了《惠阳区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的背景

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党组关于2018年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明确要求“完善住房保障体系”。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探索支持利用集体建设用地按照规划建设租赁住房，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2021年6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明确了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基础制度和支持政策。2021年11月15日，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明确包括了惠州市在内的十个城市为广东省发展保障性租赁

住房的重点城市。

    2022年11月26日，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惠州市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实施方案》，明确了包括惠阳区“十四五”期间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筹集任务。

综上，制定出台《惠阳区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的要点之一，是指导城市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和发展的基本依据，是完善我区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制度。

二、主要内容

《方案》的主要内容由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要求、落实各项支持政策、保障措施等五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指导思想。主要是以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多渠道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第二部分：目标任务。主要是“十四五”期间，将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作为住房建设的重点任务，全区建设筹集、新建保障性租赁住房5363套。
第三部分：基本要求。主要是科学制定目标、积极引导多方主体参与、促进实现职住平衡、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保障重点群体供应。

第四部分：落实各项支持政策。主要是明确从土地、资金、税费、金融、水电气价格、公共服务、优化审核流程、鼓励市场主体参与等方面进行政策支持。其中重点细化了土地支持政策，明确了新供应国有建设用地、改建非居住存量房屋、企事业单位闲置土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以及产业园区配套用地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土地政策。提出了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央补助、利用土地出让净收益和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等资金支持及税费优惠、执行民用水电气价格等支持政策，明确了银行贷款、金融债券等金融支持措施。通过落实各项支持政策，鼓励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加大投资，多渠道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第五部分：保障措施。主要是从加强组织领导、宣传引导、监督检查、严格目标考核等方面入手，细化各类保障措施。

特此说明。

